
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雙語實驗班複選考試成績複查申請書 
 

准考證號碼  

身分證字號  

考生姓名  

聯絡電話  

Email  

申請事項 
科目  

成績  

家長簽名  

※以下由主辦單位回覆※ 

複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回覆事項  

回覆日期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複查申請應於 110 年 8 月 12 日 13:00～16:00，將複查申請書以 email 或傳真

送至本校教務處特教組。（信件標題：110 雙語實驗班成績複查） 

Email: spec@gm.tnfsh.tn.edu.tw 

傳真：06-2084698 

二、 申請書各欄位請詳細填寫。若有漏填者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申請成績複查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每題、每大題得分及參考答案、閱覽

或複印試卷，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/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資料。 


